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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私募基金管理人失联处理指引

第一条 为了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畅通投资者服务渠道，

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规定及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自律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，通过登记

备案电子系统填报邮寄地址、传真地址、电话号码、电子邮

箱等联系方式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保持通信联

络方式有效、畅通。

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

委派代表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，应当按照

规定报送更新信息。

私募基金管理人填报的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

或者未及时更新信息的，应当承担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、

协会按照其填报的联系方式无法取得有效联系的相应后果。

第三条 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短信等形式均无法与私

募基金管理人取得有效联系的，协会以公告形式通知私募基

金管理人；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公告发布后的五个工作日

内向协会报送情况报告。逾期未报告的，协会即认定该私募

基金管理人为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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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协会报送情况报告，应当通

过公告指定的方式报送，通过其他方式报送的，协会不予接

受。

情况报告应当包括出资人信息、人员信息、办公场地信

息、基金产品运营情况、诚信情况等内容，就失联原因进行

解释说明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第五条 协会通过官方网站对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限为一个月。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期间，

协会暂停办理其各项业务。

第六条 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期满，未按规定报送

情况报告的，协会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。

第七条 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公示之日起一个月内报

送符合要求的情况报告，协会取消其失联公示信息并终止失

联程序。

终止失联程序后，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要求配合协会

约谈、信息填报、材料报送等后续工作。如私募基金管理人

存在无法持续符合登记要求等情形，终止失联程序后按照相

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八条 协会对终止失联程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持续予

以重点关注，加强事中事后自律管理和风险监测。

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终止失联程序后 12 个月内，再次出

现本指引第三条公告通知报送情况报告的情形，逾期未报送

的，协会直接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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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因失联被注销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，应当按

照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》等规定，妥善处置基金财

产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第十条 因失联被注销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，自被注

销登记之日起 3 年内，不得重新登记，不得成为私募基金管

理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普通合伙人或者主要出资人；

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普通合伙人、法定代表人、执行

事务合伙人及其委派代表、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

责任人员，自被注销登记之日起 3 年内，不得担任私募基金

管理人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

委派代表，不得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普通合伙人或者主要出资人。

第十一条 因失联被注销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普通合伙人、法定代表人、执行事务合伙

人及其委派代表、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，

记入协会诚信信息管理系统，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记入证

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23 年 7 月 14 日起施行。协会于

2015 年 9 月 29 日发布的《关于建立“失联（异常）”私募

基金管理人公示制度的通知》、2017 年 1 月 12 日发布的《关

于优化失联机构自律机制及公示第十一批失联私募机构的

公告》中有关失联私募基金管理人处理的内容，同时废止。


